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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9月18日
      （总第839期）

综合
1. 国务院常务会议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等改革推向纵深 部署建设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支撑平台等 

国务院于2015年9月16日召开常务会议，主要内容包括：(a) 要落实小微企业税收优惠和清费政策，加大财政对企业贷款、担保等的支持，发展中小金融机构，降低融资成本，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以及(b) 在原有生物药品、仪器仪表制造等6个行业基础上，扩大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范围，对轻工、纺织、机械、汽车4个领域重点行业的企业在今年1月1日后新购进的固定资产，允许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方法。对其中小微企业新购进单位价值不超过100万元的研发和生产共享仪器设备，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税前扣除；超过100万元的，允许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方法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gov.cn/guowuyuan/2015-09/16/content_2933058.htm
2.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
国务院于2015年9月17日发布上述《若干意见》。主要内容包括：(a) 修订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外资企业法，制定新的外资基础性法律，将规范和引导境外投资者及其投资行为的内容纳入外资基础性法律。对于外资企业组织形式、经营活动等一般内容，可由统一适用于各类市场主体法律法规加以规范的，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适用统一的法律法规； (b) 完善外商投资市场准入制度，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列表的管理模式。在做好风险评估的基础上，分层次、有重点放开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对于交通、电信等基础设施以及矿业等相关领域逐步减少对外资的限制；(c) 建立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和外商投资信息公示平台，充分发挥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平台作用，形成各政府部门信息共享、协同监管、社会公众参与监督的外商投资全程监管体系，提升外商投资监管的科学性、规范性和透明度，防止一放就乱；以及(d) 研究制定境外投资法规。贯彻企业投资自主决策、自负盈亏原则，放宽境外投资限制，简化境外投资管理，除少数有特殊规定外，境外投资项目一律实行备案制。加快建立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制度。加强境外投资合作信息平台建设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gov.cn/xinwen/2015-09/17/content_2934172.htm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
3. 《国务院关于同意建立国务院服务贸易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批复》
国务院于2015年8月29日发出上述《批复》。主要内容包括：(a) 主要职能为统筹协调服务贸易发展工作。加强对服务贸易工作的宏观指导，研究加快服务贸易发展的政策举措，协调各部门服务进出口政策；统筹服务业对外开放，将服务业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有机结合，服务业对外开放与促进服务进出口有机结合；指导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和特色服务出口基地建设，协调解决工作推进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及时总结推广服务贸易发展中的典型经验等；以及(b) 联席会议由商务部、中央宣传部、外交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部等39个部门和单位组成，商务部为牵头单位。国务院分管商务工作的领导同志担任召集人，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商务部，承担联席会议日常工作，商务部分管负责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9/17/content_10175.htm
《国务院关于同意建立国务院服务贸易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批复》
4. 《企业经营范围登记管理规定》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于2015年8月27日公布上述《管理规定》，自2015年10月1日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a) 规定对企业经营范围中包含前置许可经营项目和后置许可经营项的申请登记流程及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以及(b) 规定中要求企业依法向社会公示其经营范围有关事项，具体情形包括：企业经营范围中包含许可经营项目的，企业应当自取得审批机关的批准文件、证件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将批准文件、证件名称等事项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企业设立时申请的经营范围中包含前置许可经营项目的，企业应当自成立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向社会公示；审批机关的批准文件、证件发生变更的，企业应当自批准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将有关变更事项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saic.gov.cn/zwgk/zyfb/zjl/xxzx/201509/t20150911_161580.html
《企业经营范围登记管理规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76号）
5. 《关于做好“三证合一”有关工作衔接的通知》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税务总局于2015年9月9日发布上述《通知》。主要内容包括：(a) 自2015年10月1日起，已登记企业申请变更登记或者申请换发营业执照的，应当换发载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原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由企业登记机关收缴、存档。原证件遗失的，申请人应当提交刊登遗失公告的报纸报样；(b) 已实行“三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模式的企业办理注销登记，申请人应持税务机关出具的《清税证明》，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以及(c) 过渡期内未换发“三证合一、一照一码”营业执照的企业申请注销，企业登记机关按照原规定办理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saic.gov.cn/zwgk/zyfb/lhfw/lhfw/qyzcj/201509/t20150911_161554.html
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 《关于做好“三证合一”有关工作衔接的通知 》（工商企注字[2015]147号）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推进企业发行外债备案登记制管理改革的通知》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于2015年9月14日发布上述《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a) 取消企业发行外债的额度审批，改革创新外债管理方式，实行备案登记制管理；以及(b) 企业发行外债，须事前向国家发展改革委申请办理备案登记手续，并在每期发行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向国家发改委报送发行信息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tz/201509/t20150915_751045.html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推进企业发行外债备案登记制管理改革的通知》(发改外资[2015]2044号)
7.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于2015年9月9日联合发布上述《管理办法》，自2015年10月1日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a) 保障金是为保障残疾人权益，由未按规定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缴纳的资金；(b) 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比例不得低于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的1.5%；以及(c) 用人单位将残疾人录用为在编人员或依法与就业年龄段内的残疾人签订1年以上（含1年）劳动合同（服务协议），且实际支付的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方可计入用人单位所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用人单位应按规定时限向保障金征收机关申报缴纳保障金。在申报时，应提供本单位在职职工人数、实际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等信息，并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szs.mof.gov.cn/bgtZaiXianFuWu_1_1_11/mlqd/201509/t20150914_1458276.html
关于印发《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税[2015]72号）
8. 《中国质量奖管理办法》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于2015年9月14日公布上述《管理办法》，自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a) 申报中国质量奖的组织，应当同时具备条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近5年内无重大质量、安全、环保等事故，无违法、违规、违纪行为；在质量水平、创新能力、品牌影响力以及效益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并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及质量管制制度、模式、方法实现创新并具有推广价值；以及(b) 中国质量奖获奖组织和个人在获奖后五年内，不得以原获奖成果再次申报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aqsiq.gov.cn/xxgk_13386/jlgg_12538/zjl/2015/201509/t20150916_449773.htm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质量奖管理办法》（总局令第167号）
9. 《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国家税务总局于2015年9月17日就上述《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2015年10月16日。当中明确，办法适用于税务机关对企业的转让定价、预约定价安排、成本分摊协议、受控外国企业、资本弱化以及一般反避税等特别纳税调整事项的管理。涉嫌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税、抗税和虚开发票等税收违法行为需要立案稽查的，不适用办法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hd.chinatax.gov.cn/hudong/noticedetail.do?noticeid=577376
《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征求意见
广东
10. 《广东省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列表》、《广东省省级政府定价的涉企经营服务收费目录列表》及《广东省省级涉企行政审批前置服务收费目录列表》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15年8月21日发布上述3个《目录列表》，当中明确，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列表纳入收费项目96项，其中国家定项目84项、省定项目12项。涉企行政审批前置服务收费目录列表纳入收费项目39项，其中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13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的26项。省级政府定价的涉企经营服务收费目录列表共有收费项目29项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1. http://www.gddpc.gov.cn/zwgk/tzgg/jggg/201508/t20150827_327675.html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布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列表的通知》（粤发改价格[2015]510号）
2. http://www.gddpc.gov.cn/zwgk/tzgg/jggg/201508/t20150827_327673.html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布省级政府定价的涉企经营服务收费目录列表的通知》（粤发改价格[2015]508号）
3. http://www.gddpc.gov.cn/zwgk/tzgg/jggg/201508/t20150827_327669.html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布省级涉企行政审批前置服务收费目录列表的通知》（粤发改价格[2015]507号）
4. http://www.gddpc.gov.cn/zwgk/tzgg/qtgg/201508/t20150827_327699.html
广东公布三个涉企收费目录列表
11. 《广东省主体功能区投资政策指导意见》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15年9月1日印发上述《指导意见》。主要内容包括：(a) 积极推动重大产业集聚区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建设，重点支持广州、深圳、珠海、东莞等地生物产业基地，广州、深圳、佛山、惠州等地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广州、佛山、中山等地发光二极管（LED）产业基地，广州、珠海、佛山、东莞、肇庆、江门、顺德等地智能制造产业基地建设，支持建设广州、珠海、中山、江门等地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基地，珠海航空战略新兴产业基地、软件和集成电路设计基地。支持建设惠州移动智能终端机、物联网等高端新型信息产业基地，中山风电装备、光电高端装备基地，江门重型装备制造基地； (b) 支持广州、深圳建设区域金融中心，推进广东金融高新技术服务区建设。支持广州申报建设国家级航空经济示范区；(c) 支持广州、深圳、东莞等市创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支持广州白云机场综合保税区开展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工作。积极吸引国内外大型电子商务企业总部、区域总部、技术创新中心、服务中心和营运中心落户广东；(d) 组织实施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改革措施，积极推进自贸园区建设。加快广州南沙新区、深圳前海合作区、珠海横琴新区等重大平台建设，支持大广海湾经济区、粤海银瓶合作创新区、中山翠亨新区建设，探索区域联合创新区、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旅游合作区及生活合作区的建设模式；(e) 积极参与国家海上丝绸之路规划建设，推进重点开发区制定和实施临港产业集聚区建设规划，做强港口现代物流业。重点支持重点开发区大力发展海洋生物医药、海洋能源等新兴产业及临海能源工业等高端临海产业；以及(f) 鼓励重点开发区符合条件的服务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推动生产要素价格改革。清理规范服务领域的不合理收费项目，对现有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凡国家和省收费标准有上下浮幅度的，一律按下限征收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gddrc.gov.cn/zwgk/tzgg/zxtz/201509/t20150906_328532.html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广东省主体功能区投资政策指导意见的通知》（粤发改投资[2015]519号）
12. 《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企业年度报告的实施办法（试行）》
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5年8月25日发布上述《实施办法（试行）》，自2015年9月1日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a) 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报送年度报告。当年设立登记的企业，自下一年起报送并公示年度报告；(b) 企业年度报告内容包括：企业通信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电子邮箱等信息；企业开业、歇业、清算等存续状态信息；企业投资设立企业、购买股权信息；企业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其股东或者发起人认缴和实缴的出资额、出资时间、出资方式等信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股权转让等股权变更信息；企业网站以及从事网络经营的网店的名称、网址等信息；及企业从业人数、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对外提供保证担保、所有者权益合计、营业总收入、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净利润、纳税总额信息；(c) 企业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上报送年度报告，无需提交书式材料，即企业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年度报告网上申报、公示和存盘；以及(d) 每年6月30日年度报告期限结束后，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一次不定向随机抽查，根据企业注册号等随机摇号，确定检查的企业名单，组织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对辖区内的企业报送的年度报告等信息进行检查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gd.gov.cn/govpub/bmguifan/201509/t20150914_218454.htm
《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企业年度报告的实施办法（试行）》（粤工商企管字[2015]353号）
13. 《拱北海关关于横琴自贸试验片区进出口商品简化归类的公告》
拱北海关于2015年8月31日发布上述《公告》。主要内容包括：(a) 进口商品简化归类是指对经横琴口岸申报进口的澳门小商品，进口商品收货人及代理人在不影响国家税收管理政策和贸易管制政策的前提下，可以对同一提单下的多项商品进行合并归类的简便申报方式。进口商品同时符合条件的，收货人及代理人可选择进行简化归类：一次申报的商品品种在10种及以上；一次申报的商品总货值在20万美元及以下；及一次申报的单项商品的总货值不超过2万美元等；以及(b) 涉及进口暂定税率、配额税率、消费税、从量税、复合税、滑准税、反倾销税、反补贴税、协定税率、特惠税率等税收管理政策的；及涉及监管证件管理的情形不得进行简化归类，而应按商品的具体列名分别申报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gongbei.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145/tab60407/info772944.htm
《拱北海关关于横琴自贸试验片区进出口商品简化归类的公告》（2015年7号）
14. 《东莞市2015年行政审批事项目录》
东莞市转变政府职能决策咨询委员会办公室于2015年8月13日发布上述《目录》。当中明确，市政府决定保留的行政许可事项226项；决定取消的事项10项。其中取消的事项包括：航行港澳船舶证明书核发；合资船船员登轮证核发；劳动合同鉴证；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年检；非居民企业选择由其主要机构场所汇总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审批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dgboftec.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wjj/s31323/201509/960337.htm
关于公布实施《东莞市2015年行政审批事项目录》的通知 （东转职办[2015]4号）
15.  关于印发《东莞市招商引资重大项目效益保障及退出机制实施办法（试行）》和《东莞市招商引资重大项目投资协议（指引）》的通知
东莞市政府于2015年8月10日印发上述《通知》。《东莞市招商引资重大项目效益保障及退出机制实施办法（试行）》的主要内容包括：(a) 要求招引的重大项目投资合同中必须包括投资计划(包括投资额和投资期限)，投资构成(其中固定资产投资所占比例)，总用地面积，益指标(包括投资强度、产出比、税收贡献)，科技指标，动工、竣工、投产、达产时间，违约责任等条款；以及(b) 还规定了重大项目退出标准，包括签约逾期不动工、在建逾期不投产、投资逾期不到位、投产后效益不达标等四类情况。凡被取消东莞市招商引资重大项目资格的，已享受镇街(园区)招商部门奖励的镇街(园区)，限期退回已享受的奖励资金。对于项目用地被国土部门依法认定为闲置土地的宗地，各相关部门须配合国土部门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置等。此外，还明确了后续监管(一般监管、协同监管、信用监管、风险监管)、社会监督、法律责任等。而《东莞市招商引资重大项目投资协议（指引）》则根据《办法》提供了协议示范文本，各镇街(园区)可根据不同项目的实际情况对本协议条款的内容进行修改、增补或删减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dggsl.org/show?id=1036
关于印发《东莞市招商引资重大项目效益保障及退出机制实施办法（试行）》和《东莞市招商引资重大项目投资协议（指引）》的通知（东府办[2015]86号）
16. 《佛山市“互联网+”环境保护工作方案》
佛山市政府于2015年8月20日印发上述《工作方案》。当中明确， 2015至2018年，佛山将在原有的环境信息系统建设基础上，整合现有环保数据，完善建设佛山“互联网+”环境保护体系，形成“互联网+大气”的“天网”大气管理系统、“互联网+水”的“水网”水环境管理系统以及“互联网+土壤”的“地网”土壤环境管理系统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foshan.gov.cn/zwgk/zfgb/rmzfbgshj/201509/t20150916_5415420.html
《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互联网++”环境保护工作方案的通知》（佛府办函[2015]530号）
17. 《肇庆市支持企业利用资本市场优惠奖励办法》
肇庆市政府于2015年7月17日印发上述《奖励办法》。当中明确，按照《奖励办法》，在新三板或区域市场挂牌的企业从原有的30万元提高到60万元；在沪深交易所的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和境外证券交易所上市将分阶段获得奖励，从原有150万元提高到最高奖额700万元。根据《奖励办法》，在沪深交易所和境外证券交易所正式上市的企业，一经肇庆市政府认定后，由肇庆市政府颁发“上市后备企业绿色通道卡”，享受肇庆市重点项目有关优先、优惠待遇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zwgk.zhaoqing.gov.cn/zq310/201507/t20150727_293278.html
肇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肇庆市支持企业利用资本市场优惠奖励办法》的通知（肇府函[2015]239号）
18. 《东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0）》草案公开征集意见
东莞市城乡规划局于2015年9月16日就上述《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2015年10月15日。主要内容包括：(a) 东莞城市发展目标是国际制造名城和现代生态都市，推动制造业升级发展，努力争创中国制造样板城市。本次规划区范围为东莞市域行政区范围，包括4个街道、28个镇，总面积2465平方公里。其中，中心城区范围包括莞城、东城、南城、万江4个街道，总面积为222.4平方公里；以及(b) 东莞未来最具竞争力的高质量综合服务中心和创新中心就是新划定的“ 中心组团”，包括莞城、东城、南城、松山湖（含生态园）、茶山、寮步、大朗、大岭山等八个镇街和园区；中心组团当中，更为核心的区域则是市区和松山湖（含生态园）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121.10.6.230/dggsweb/DGGSASP/Article_Show.asp?ArticleID=2746
关于《东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0）》草案的公示(东规告[2015]444号)
19. 《关于江门市小微企业创业创新扶持政策（第一批）征询公众意见的公告》公开征集意见
江门市建设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于2015年9月14日就上述一批《扶持政策》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2015年9月24日。征求意见的政策包括：《江门市支持小微企业创业创新若干政策措施》、《江门市免征缓征涉及小微企业收费项目的通知》、《江门市小微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入驻企业扶持办法》、《江门市深化商事制度改革促进小微企业创业扶持办法》、《江门市政府采购促进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若干措施》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jiangmen.gov.cn/zwgk/tzgg/201509/t20150914_512772.html
《关于江门市小微企业创业创新扶持政策（第一批）征询公众意见的公告》
广西
20. 《广西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行动计划(2015-2020年)》
广西区政府办公厅于2015年7月31日转发上述《行动计划》。主要内容包括：(a) 支持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机构广泛参与知识产权金融服务,鼓励商业银行开发知识产权融资服务产品。进一步完善广西知识产权交易中心等平台建设,促进知识产权的商品化、资本化。加快推进南宁、桂林知识产权金融服务工作试点。引导和鼓励各市、县建立小微企业信贷风险补偿基金,支持知识产权质押贷款；(b) 优化专利资助政策,建立知识产权收益向创新创造者和转移转化者倾斜的分配政策,调动社会创新创造积极性,激发知识产权转移转化活力。在重大项目立项验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职称评聘等方面,增加知识产权评价权重。建立知识产权奖励制度,对优秀专利、驰名商标、著名商标、版权精品等给予奖励；(c) 引导企业运用知识产权制度和规则,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支持企业在境外申请专利、注册商标。提高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承办海外知识产权事务的能力,支持各类商协会组织在应对国际知识产权纠纷等方面发挥协调指导作用；以及(d) 完善知识产权资助政策,加大对小微企业知识产权创造和运用的支持力度,对其知识产权申请和维持费用给予适当补贴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gxzf.gov.cn/zwgk/zfwj/zzqrmzfbgtwj/2015gzbwj/201509/t20150901_477706.htm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自治区知识产权局关于广西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行动计划（2015—2020年）的通知》(桂政办发[2015]77号)
海南
21. 《海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领域支持12个重点产业发展若干意见》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于2015年9月6日印发上述《若干意见》。主要内容包括：(a) 优先引进能够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集群发展所需的领军人才、创新创业人才及团队。建立重点产业企业人才需求信息沟通管道，及时掌握重点产业人才需求状况；(b) 结合重点产业需求，突出引进培养重点，努力打造“三地一区”（人才数量聚集度高、人才智力贡献率大的重点产业人才高地，培养人才环境开放度强、与重点产业发展融合度好的企业孵化基地和各类创新创业人才的实训基地，“一站式”政府高效行政服务、企业化管理、市场化运作的人才服务发展示范园区）；以及(c) 鼓励重点产业企业吸纳劳动者就业，对吸纳就业困难人员和当年度高校毕业生的企业给予社保补贴。对不裁员、少裁员的重点产业企业，由失业保险基金给予稳定岗位补贴。引导重点产业企业制定科学合理的高技能人才薪酬制度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xxgk.hainan.gov.cn/hi/HI0107/201509/t20150916_1664734.htm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海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领域支持12个重点产业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琼人社发[2015]193号)
云南
22. 《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云南滇中新区的批复》
国务院于2015年9月7日正式批复同意设立云南滇中新区。主要内容包括：(a) 云南滇中新区位于昆明市主城区东西两侧，初期规划范围包括安宁市、嵩明县和官渡区部分区域，面积约482平方公里；以及(b) 要把建设云南滇中新区作为实施“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重要举措，打造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重要支点、云南桥头堡建设重要经济增长极、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综合试验区和改革创新先行区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gov.cn/guowuyuan/2015-09/01/content_2923201.htm
《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云南滇中新区的批复》(国函[2015]141号)
23.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口岸工作推进大通关建设的实施意见》
云南省政府于2015年8月30日发布上述《实施意见》。主要内容包括：(a) 2016年底前云南电子口岸大通关服务平台一期及补充项目建成使用；2017年在全省口岸建成“单一窗口”，全面推进一站式作业；(b) 加快云南电子口岸大通关服务平台建设，建立和完善共建共管共享机制,推动口岸管理有关部门各操作系统横向互联互通，实现口岸管理有关部门对进出境运输工具、货物、物品、人员等申报信息,物流监控信息,查验信息,放行信息，企业资信信息等全面共享和业务协同。重点开发网上报关、报检、结汇、税费缴纳等应用项目,统筹推进自助通关，全面实现无纸化通关；(c) 依托云南电子口岸平台，借鉴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单一窗口暠建设试点经验,探索建立云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完善和拓展“单一窗口”的应用功能；以及(d) 对出口跨境电子商务商品实行集中申报、集中办理放行，对进口跨境电子商务商品实行集中申报、核查放行,通过跨境电子商务通关服务平台对有关企业及其产品实施备案管理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yn.gov.cn/yn_zwlanmu/qy/wj/yzf/201509/W020150910539272657309.pdf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口岸工作推进大通关建设的实施意见》（云政发[2015]63号）
24. 昆明市2015年企业工资指导线发布
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5年9月14日发布2015年企业工资指导线。当中明确，昆明市企业平均工资增长上线为18%，基线为10%，下线为3%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rsj.km.gov.cn/structure/zwxx/rsxx/rsxxnr_412137_1.htm
昆明市2015年企业工资指导线发布
制造业
2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实施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于2015年9月11日就上述《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2015年10月11日。主要内容包括：(a)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奖惩机制，每年对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进行监督考核，考核结果应当在本单位公示；(b) 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的生产、储存单位和矿山、金属冶炼单位以及其他规模以上生产经营单位应当设立安全生产委员会，由本单位主要负责人担任主任；以及(c) 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单位从业人员超过100人的，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不低于从业人员1%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但不得少于2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在100人以下的，可以不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但应当配备至少1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chinalaw.gov.cn/article/cazjgg/201509/20150900479021.shtml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实施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26. 《纤维制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于2015年9月18日就上述《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2015年10月18日。当中明确纤维制质量量要求、禁止行为、禁止使用的原料、标识，质量监督和法律责任等内容。《办法》调整的纤维制品指絮用纤维制品、学生服、纺织面料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chinalaw.gov.cn/article/cazjgg/201509/20150900479052.shtml
国家质检总局关于《纤维制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服务业
27.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金融租赁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国务院于2015年9月1日发布上述《指导意见》。主要内容包括：(a) 鼓励金融租赁公司发挥扩大设备投资、支持技术进步、促进产品销售、增加服务集成等作用，创新业务协作和价值创造模式，积极服务“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中国制造2025”等国家重大战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积极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和生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b) 鼓励金融租赁公司利用境内综合保税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现行税收政策和境外优惠政策，设立专业子公司开展金融租赁业务，提升专业化经营服务水平。支持金融租赁公司开拓国际市场，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提供配套服务。鼓励通过金融租赁引入国外先进设备，提升国内技术装备水平，同时要注重支持使用国产设备；(c) 鼓励地方人民政府通过奖励、风险补偿等方式，引导金融租赁公司加大对“三农”、中小微企业融资支持力度。支持符合条件的金融租赁公司发行“三农”、小微企业金融债券。适当提高中小微企业金融租赁业务不良资产容忍度；以及(d) 支持金融租赁公司开展跨境人民币业务，给予金融租赁公司跨境人民币融资额度。积极运用外汇储备委托贷款等多种方式，加大对符合条件金融租赁公司的支持力度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9/08/content_10147.htm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金融租赁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69号）
28. 《三网融合推广方案》
国务院于2015年8月25日发布上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a) 广电企业在符合电信监管有关规定并满足相关安全条件的前提下，可经营增值电信业务、比照增值电信业务管理的基础电信业务、基于有线电视网的互联网接入业务、互联网数据传送增值业务、国内网络电话业务，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还可基于全国有线电视网络开展固定网的基础电信业务和增值电信业务；(b) 符合条件的电信企业在有关部门的监管下，可从事除时政类节目之外的广播电视节目生产制作、互联网视听节目信号传输、转播时政类新闻视听节目服务、除广播电台电视台形态以外的公共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传输、手机电视分发服务。国家和省级电信、广电行业主管部门按照相关政策要求和业务审批权限，受理广电、电信企业的申请，同步向符合条件的企业颁发经营许可证；(c) 鼓励广电、电信企业及其他内容服务、增值服务企业充分利用三网融合的有利条件，以宽带网络建设、内容业务创新推广、使用者普及应用为重点，通过发展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IPTV、手机电视、有线电视网宽带服务以及其他融合性业务，带动关键设备、软件、系统的产业化；以及(d) 加快制定适应三网融合要求的网络、业务、信息服务相关标准，优先制定网络信息安全和文化安全相关标准，尽快形成由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组成的三网融合标准体系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9/04/content_10135.htm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三网融合推广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5]65号）
29. 《关于继续实施物流企业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于2015年8月31日发布上述《通知》。主要内容包括：(a) 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对物流企业自有的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减按所属土地等级适用税额标准的50%计征城镇土地使用税；(b) 物流企业的办公、生活区用地及其他非直接从事大宗商品仓储的用地，不属于本通知规定的优惠范围，应按规定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以及(c) 本通知印发之日前已征的应予减免的税款，在纳税人以后应缴税款中抵减或者予以退还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1801434/content.html
《关于继续实施物流企业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98号）
30. 《网络商品和服务集中促销活动管理暂行规定》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于2015年9月2日公布上述《暂行规定》，自2015年10月1日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a) 规定所称网络商品和服务集中促销活动，是指在特定时间内网络集中促销组织者组织网络集中促销经营者在互联网上，通过提供优惠条件开展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活动。规定所称网络集中促销组织者,是指组织网络集中促销的第三方交易平台。网络集中促销组织者应当是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并领取营业执照的企业法人；(b) 网络集中促销组织者不得采用格式条款设置订金不退、预售商品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自行解释商品完好、增加限退条件等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以及(c) 网络集中促销组织者应当依据可以查验的统计结果公布网络集中促销的成交量、成交额，不得对成交量、成交额进行虚假宣传，不得直接或者间接为网络集中促销经营者虚构交易、成交量或者虚假用户评价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saic.gov.cn/zwgk/zyfb/zjl/xxzx/201509/t20150911_161586.html
《网络商品和服务集中促销活动管理暂行规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77号)
31. 《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2015年8月31日发布上述《管理办法》, 自2015年10月1日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a)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食品销售和餐饮服务活动，应当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食品经营许可的申请、受理、审查、决定及其监督检查，适用本办法；(b) 申请食品经营许可，应当先行取得营业执照等合法主体资格。企业法人、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个体工商户等，以营业执照载明的主体作为申请人；(c) 申请食品经营许可，应当按照食品经营主体业态和经营项目分类提出。食品经营主体业态分为食品销售经营者、餐饮服务经营者、单位食堂。食品经营者申请通过网络经营、建立中央厨房或者从事集体用餐配送的，应当在主体业态后以括号标注。食品经营项目分为预包装食品销售（含冷藏冷冻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散装食品销售（含冷藏冷冻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特殊食品销售（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其他类食品销售；热食类食品制售、冷食类食品制售、生食类食品制售、糕点类食品制售、自制饮品制售、其他类食品制售等；以及(d) 食品经营者需要延续依法取得的食品经营许可的有效期的，应当在该食品经营许可有效期届满30个工作日前，向原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sda.gov.cn/WS01/CL0053/128340.html
《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7号)
32. 《关于废止<外商投资广告企业管理规定>的决定》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5年9月11日发布上述《决定》，自公布之日起生效。当中明确，决定废止《外商投资广告企业管理规定》。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saic.gov.cn/zwgk/zyfb/zjl/xxzx/201509/t20150911_161562.html
《关于废止<外商投资广告企业管理规定>的决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75号)
33. 《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修订）》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于2015年8月25日对上述《管理办法》作出修订，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当中明确，将第七条第一款修改为：“有机产品认证机构应当依法取得法人资格，并经国家认监委批准后，方可从事批准范围内的有机产品认证活动”。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aqsiq.gov.cn/xxgk_13386/jlgg_12538/zjl/2015/201509/t20150901_448267.htm
《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修订）》
广东
34. 《建设广州国际航运中心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年）》
广州市政府于2015年9月8日印发上述《计划》。主要内容包括：(a) 继续发挥政府机关、口岸管理、海事服务、企业总部、法律仲裁、船级社、航运信息、航运教育、航运交易、行业协会等集聚功能。研究建设琶洲客运口岸项目，开通穗港澳水上客运快线；(b) 培育船舶代理、客货代理品牌企业，放宽外资股比限制，吸引外商及港澳企业在南沙自贸试验区登记注册。进一步扩大船舶代理业对外开放，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开展船代业务；(c) 依托南沙自贸试验区建设，全面深化粤港澳港航业的合作与交流，鼓励港澳服务提供商在自贸试验区设立独资国际船舶运输企业经营国际海上船舶运输服务。将香港的自由港政策优势、高端航运产业优势与内地的资源优势有机整合，推进粤港澳航运服务行业管理标准和规则相衔接，将南沙打造为粤港澳航运服务示范区。争取港澳航线船舶按国内航线管理、粤港澳船员实行免签等粤港澳航运市场一体化政策。推进粤港澳航运服务业人员职业资格互认。推动粤港澳物流与会展、旅游等港航专业领域合作；以及(d) 鼓励港澳和国际邮轮公司在南沙自贸试验区内设立中外合资或独资邮轮公司。实施“144小时便利签证”措施，实施离境退税，争取离港免税政策，丰富免税商品供应，发展邮轮经济。建设区域性国际游艇博览交易中心，大力发展生产维修保养、展览、信息服务、培训等游艇产业，完善游艇产业体系，简化游艇入籍手续，推动粤港澳游艇驾照互认，允许港澳游艇自由进入南沙水域，对来往港澳地区的游艇实行检疫登记备案制度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gz.gov.cn/gzgov/s2811/201509/19601daa69c84e439fe2fb8baea448bb.shtml
《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建设广州国际航运中心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年）的通知》（穗府[2015]23号）
35. 《关于加强服务保障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和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建设的意见》
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9月17日发布上述《意见》，主要内容包括： (a) 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b) 尽快出台自贸区和合作区刑事案件法律适用指导意见；(c) 前海检察院将实行检察权和司法行政管理权相分离的司法管理体制，实行检察官负责制。探索实行特殊案件的跨行政区划管辖，由前海检察院统一负责深圳市全市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办理，全市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的法律监督工作等。探索建立新型的自身监督模式，设立检察官监督委员会，委员会主要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行业精英、港澳或外籍人士中选任和由上级检察机关派员组成；以及(d) 探索从港澳相关专业人士中选任人民监督员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shenzhen.jcy.gov.cn/tzgg/201509/t20150917_1679938.shtml
《关于加强服务保障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和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建设的意见》
36. 《佛山市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佛山市商务局和佛山市发展和改革局于2015年8月26日联合发布上述《实施细则》, 自颁布之日起实施。主要内容包括：(a) 细则所指餐饮经营是指实时加工、销售食品和提供食品消费场所、设施和服务的餐饮经营行为，不包括食品生产制造以及娱乐业。在佛山市行政区域内从事餐饮经营活动，适用本办法；(b) 餐饮经营者在消费者消费前应向消费者明确符合法律法规的收费项目和标准，禁止设置消费者必须消费的最低金额；(c) 餐饮经营者在实体店、网店、团购网站等各种管道进行销售的，必须明码标价，需要在消费者做出选择之前明确告知相关服务、收费项目、收费标准，供消费者选择。如网店与实体店消费条件有区别的，必须注明消费条件及差别，不得在消费者消费后再行通告或强行收费；以及(d) 餐饮业明码标价可采用菜谱簿、价目表、标价牌、墙上图片菜牌和标价签等标示方式，标示内容要包括菜品的品名、计量单位和价格等。价格变动时应当及时更新标价内容，不能用“时价”标示。价格标示牌应摆放在经营场所的醒目位置。需收取服务费用的应当标明。销售的饮料、烟酒等商品应当使用商品标价签。如餐饮经营者存在违反明码标价规定、不正当价格行为等价格违法行为的，由价格主管部门依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罚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foshan.gov.cn/zwgk/zfgb/szfgfxwj/201509/t20150916_5415451.html
佛山市商务局 佛山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印发《佛山市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佛商务服字[2015]43号）
37. 《关于扶持汕头港集装箱运输发展的若干意见》
汕头市政府于2015年8月6日印发上述《若干意见》,自2015年7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从2015年7月1日起至2018年6月30日止。主要内容包括：(a) 对在汕头港装卸中转集装箱的码头经营企业，每中转标准箱给予不超过50元的奖励，每季度奖励总金额为125万元。如当季度应奖励总额超过125万元，则每标准箱的奖励标准同比例降低；以及(b) 对拖运集装箱到广澳港区装卸的拖车公司，每季度自然重箱运输量前10名拖车公司，按每自然重箱不超过300元的奖励，每季度奖励总金额为250万元，如当季度应奖励金额超过250万元，则每自然重箱的奖励标准同比例降低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shantou.gov.cn/00000/020302/201509/fd003630f65e4ac2bcc9b4c6783688bc.shtml印印发《关于扶持汕头港集装箱运输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汕府[2015]73号）
38. 《广东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登记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2015年9月15日就上述《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2015年9月25日。主要内容包括：(a) 办法适用于广东省行政区域内食品小作坊的登记管理工作。在广东省行政区域内从事食品生产加工的个体工商户，应当依照本办法规定的程序，申请并取得食品小作坊登记证。未取得食品小作坊登记证的，不得从事食品小作坊生产加工活动；(b) 申请食品小作坊登记证的，应当向生产所在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出，并提交规定的材料。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在接到食品小作坊登记申请后，应当在五个工作日内出具《受理决定书》或《不予受理决定书》。不予受理的，应当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经现场核查，生产加工条件符合要求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在发证前采用政务信息网、公告栏张贴等一种或者多种形式对将拟发证食品小作坊相关信息予以公示，公示内容与拟发放食品小作坊登记证信息一致，公示时间不少于五个工作日；以及(c) 食品小作坊登记证应当载明食品小作坊名称、地址、负责人、食品种类、销售范围、证书编号和有效期等信息。食品种类按照食品生产许可的分类原则划分。食品小作坊应当在生产场所显著位置悬挂或者摆放食品小作坊登记证；不得转让、出租、出借食品小作坊登记证。禁止伪造、变造食品小作坊登记证和编号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gdda.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jsjzz/stzgg/201509/309214.htm
《关于征求广东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登记管理办法意见的公告》
福建
39. 《关于支持福建自贸试验区融资租赁业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
福建省政府于2015年9月4日印发上述《意见》。主要内容包括：(a) 在自贸试验区已设立、新设或迁入的融资租赁公司和金融租赁公司，自贸区所在地政府可以根据到资情况给予一次性财政补助；(b) 对入驻自贸区企业租用自用办公用房，可按照租金市场指导价的一定比例给予1年～3年的租金补助。对购入设备并被自贸试验区企业租赁使用的融资租赁公司，按照合同履行金额3‰～5‰给予奖励。对购入智能制造设备、飞机、船舶、新能源生产设备、医疗设备等符合自贸区产业政策设备的融资租赁公司，可以按5‰～10‰弹性给予奖励; 以及(c) 鼓励引进人才。支持自贸区融资租赁高层次人才申报福建自贸试验区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符合条件的由省级人才专项经费给予25万～200万元的安家支持，并相应纳入自贸区所在地政府引进高层次人才计划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china-fjftz.gov.cn/article/index/aid/1729.html     

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福建自贸试验区融资租赁业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 ( 闽政办[2015]123 号 )
广西
40.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旅游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意见》
广西区政府于2015年8月5日发布上述《意见》，主要内容包括：(a) 具体目标：打造10大文化旅游景区、10大健康养生基地、10大特色美食街区、10大旅游电子商务企业,培育10大商务会展和10大体育赛事,积极培育低空飞行俱乐部,配套建设低空飞行基地,加快建设10个通用机场(或起降点),培育3条海上旅游线路。到2020年,通过深化旅游综合改革,整合和优化部门职能,优化旅游发展环境,加强旅游业与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区旅游总消费额达到7,000亿元；(b) 加强旅游与工业融合,积极发展工业旅游区(点),加大旅游装备制造与旅游商品开发。依靠自身优势产业集聚区和区内知名企业,培育旅游工业园区,开发工业旅游产品和线路,树立广西旅游装备制造业品牌。重点依托南宁、柳州、桂林、玉林等地发展旅游电瓶汽车、旅游房车、旅游山地自行车制造;适度超前规划在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游轮游艇船舶维修业务和补给基地建设；(c) 开发旅游电子商务系统,发展电子预定、电子支付及电子管理、网络宣传与营销业务；推广旅游商品网络销售,拓展销售渠道。培育一批以旅游为主营业务的电子商务企业；以及(d) 举办承办大型商务会展活动,借助各种类型的会议、展览会、博览会、交易会、招商会、科技交流等活动,吸引各类商务游客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gxzf.gov.cn/zwgk/zfwj/zzqrmzfbgtwj/2015gzbwj/201509/t20150901_477707.htm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旅游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意见》（桂政办发[2015]79号）
海南
41. 《海南省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实施方案（2015-2020年）》
海南省政府于2015年9月7日印发上述《实施方案》。主要内容包括：(a) 凡是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入的医疗服务领域，都要向社会资本开放。民办非营利性机构享受与同行业公办机构同等待遇。对连锁经营的医疗健康服务企业实行企业总部统一办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进一步规范、公开医疗机构设立的基本标准，优化审批程序，严控审批时限，下放审批权限，及时发布机构设置和规划布局调整等信息；(b) 鼓励金融机构按照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原则加大对健康服务业的支持力度。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健康服务企业上市融资和发行债券。政府引导、推动设立由金融和产业资本共同筹资的医疗健康产业投资基金。创新健康服务业利用外资方式，有效利用境外直接投资、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优惠贷款、国际商业贷款；以及(c) 完善政府投资补助政策，通过公办民营、民办公助等方式，支持民间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健康服务机构。经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医药企业，依法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企业、个人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向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捐赠，按照税法及相关税收政策的规定在税前扣除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xxgk.hainan.gov.cn/hi/HI0101/201509/t20150911_1661952.htm
《海南省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实施方案（2015-2020年）》（琼府办[2015]165号）
经贸资料
广东
	经济指标
	2015年1-8月
	与2014年
同期相比
	2014年
1-12月

	1. 生产总值（亿元人民币）
	*34,526.64
	*+7. 7%
	67,792.2

	2. 进出口总额（亿元人民币）
	39,400.0
	-1.9%
	66,100.0

	    2.1 出口（亿元人民币）
	24,700.0
	+2.9%
	39,700.0

	其中：对香港出口
（亿元人民币）
	*5,395.2
	*-5.4%
	14,089.6

	    2.2 进口（亿元人民币）
	14,700.0
	-9.0%
	26,400.0


         （*为1-6月数）
福建、广西、海南及云南
	省份
	生产总值
（亿元人民币）
	进出口总额
（亿元人民币）

	
	2015年
1-6月
	与2014年同期相比
	2014年
1-12月
	2015年
1-8月
	与2014年
同期相比
	2014年
1-12月

	福建
	10,468.3
	+8. 6%
	24,055.8
	6,909.4
	-2.2%
	10,902.9

	广西
	6,769.45
	+8.0%
	15,673.0
	1,715.9
	+13.6%
	2,491.1

	海南
	1,808.57
	+7.6%
	3,500.7
	522.1
	-20.6%
	975.0

	云南
	5, 417.5
	+8.0%
	12,814.6
	*726.0
	*-20.0%
	1,819.8


（*为1-7月数）
经贸信息
· 《关于内地在广东与香港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协议》香港服务提供商在广东省投资公司设立及变更的合同、章程审批改为备案管理
香港服务提供商在广东省投资《关于内地在广东与香港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协议》（《广东协议》）对香港服务提供商开放的领域，其公司设立及变更的合同、章程审批已改为备案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已公布《港澳服务提供商在广东省投资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办法》），自2015年3月1日起施行；并对「外商投资在线办事系统」进行升级，增加香港服务提供商投资事项备案功能，供香港服务提供商填报备案信息。在线备案系统已正式启用，网址如下（见网页上「港澳服务提供商投资事项备案」选项）：http://wzzxbs.mofcom.gov.cn/app/entp/guide
如对备案事宜有任何疑问，请致电工业贸易署查询，电话（852）2398 5667。有关详情请参阅以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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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费法律咨询服务』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为有需要的在内地香港居民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服务』，由香港工会联合会内地咨询服务中心于2015年4月至2016年3月期间承办执行，向求助的香港居民提供有关内地法律的初步意见，以协助他们处理遇到的问题。惟本服务不会跟进或委派律师处理个别案件。
在内地香港居民可于以下办公时间内致电『免费法律咨询服务』热线，咨询在内地遇到的法律问题或预约与当值内地律师见面。『免费法律咨询服务』热线设于广州、深圳、东莞及中山的咨询服务中心，内地律师于每周二及周五（内地公众假期除外）下午当值。
热线咨询服务时间（内地公众假期除外）：
周一至周五：上午9时至下午6时
律师当值时间（敬请预约，内地公众假期除外）：
周二：下午2时至下午6时 

周五：下午2时至下午6时
『免费法律咨询服务』热线
广州咨询服务中心
电话：(8620) 8337 5338 

传真：(8620) 8318 4609 

电邮：gzcenter@ftu.org.hk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西路233-235号千树盘福大厦201室
深圳咨询服务中心
电话：(86755) 8225 1818 

传真：(86755) 8222 8528 

电邮：szcenter@ftu.org.hk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2001号鸿昌广场51楼 

东莞咨询服务中心
电话：(86769) 2223 1001
传真：(86769) 2223 0380 

电邮：dgcenter@ftu.org.hk 

地址：东莞市莞城区高第街1号市民广场北楼莞城美术馆5楼
中山咨询服务中心
电话：(86760) 8880 7882
传真：(86760) 8575 1385 

电邮：zscenter@ftu.org.hk
地址：中山市石岐区民生路38号民生办公区8楼806-807室
· 为在粤就读的香港学生提供工作机会
为协助在广东省内大学就读的香港学生于在学期间及毕业后，在广东找寻实习和工作的机会，以充实学习经验及抓紧在内地发展的机遇，同时为港资企业和香港经济作出贡献。在粤港资企业可将适合香港在粤就读学生/毕业生的有关招聘数据，填写表格（见附件）并交予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透过驻粤办转交广东省内大学，让有意申请实习和职位的学生/毕业生与企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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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推介
· 第十二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 （中博会）
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简称中博会）由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广东省人民政府等部门主办，将于2015年10月10至13日在广州琶洲保利世贸博览馆举行。其中，「香港品牌区开幕式」将于2015年10月10日11:10举办。有关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cismef.com.cn/htm/content/lists/13/
· 第九届中国（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暨金融技术设备展览会（金博会）
由深圳市人民政府主办，深圳市贸促委、深圳市金融办等承办，将于2015年11月5日至7日在深圳会展中心1号馆举行。2015年，深圳金博会将配合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战略，设立“丝绸之路专馆”，邀请“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金融机构前来参展，并举办“丝绸之路”专题论坛，共同探讨金融发展交流合作的主题，面向沿线国家搭建国际金融交流和经贸合作的有效平台。有关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szife.com/
· 「第十七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由中国商务部、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部、农业部、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将于2015年11月16日至21日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本届高交会以“创新创业 跨界融合”为主题，由“展区、会议及论坛、活动、高新技术人才与智力交流会、不落幕的交易会”五大部分组成。有关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chtf.com/liaojiegaojiaohui/zynr/benjie/
· 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中国海博会）
由广东省人民政府和国家海洋局主办，湛江市人民政府、国家海洋局宣传教育中心、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广东省商务厅承办的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将于2015年11月26日至29日在湛江市奥体中心举办。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www.cmee.org.cn
· 「第118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
由商务部及广东省政府共同主办，本届广交会将分为三期举办，展期分别为2015年10月15日至19日； 10月23日至27日；以及10月31日至11月4日。三期均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举办。按产品类别分别为：电子及家电、照明、车辆及配件、化工产品、五金及工具、机械、建材、能源、日用消费品、礼品、家居装饰品、办公、箱包及休闲用品、食品及医药及医疗保健、鞋类产品、纺织服装等。有关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cantonfair.org.cn/cn/index.asp
活动一览表
	时间
	活动内容
	举办地点
	主办／承办机构
	查询方式

	广东

	2015年9月23日至25日
	2015深圳国际生物、生命健康产业展览会
	深圳：深圳会展中心2号馆
	深圳市人民政府、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中国国际商会、美国生物技术工业协会
	网址：
http://www.szbtexpo.com/assets/show/index.html

	#2015年10月10至13日
	第十二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 (“中博会“)
	广州：广州琶洲保利世贸博览馆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广东省人民政府

	网址：
http://www.cismef.com.cn/

	2015年10月14日至16日
	第十届中国（深圳）国际物流与交通运输博览会
	深圳：深圳会展中心
	中国交通运输部、 深圳市人民政府
	网址：
http://www.scmfair.com/about/

	#2015年10月15至11月4日
	第118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
第一期：2015年10月15日-19日
第二期：2015年10月23日-27日
第三期：2015年10月31日-11月4日

	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商务部、广东省政府
	网址：
http://www.cantonfair.org.cn/cn/index.asp

	2015年10月29日至31日
	广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
	东莞：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广东委员会

	网址：
http://www.gzboftec.gov.cn/article.jsp?columnId=&id=2c90aa9c4e3d271e014eae3ba57e4d2d

	#2015年11月5日至7日
	第九届中国（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暨金融技术设备展览会
	深圳：深圳会展中心1号馆
	深圳市人民政府
	网址：
http://www.szife.com/

	#2015年11月16日至21日
	第十七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深圳：深圳会展中心
	中国商务部、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部、农业部、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深圳市人民政府

	网址：
http://www.chtf.com/liaojiegaojiaohui/zynr/benjie/

	*2015年11月18日至21日
	第十七届东莞国际橡塑料、包装、压铸和铸造展

	东莞：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东莞市机械行业协会、香港贸易发展局等

	网址：
http://www.dmpshow.com/lang-cn/home.html

	#2015年11月26至29日
	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中国海博会）
	湛江：奥体中心
	国家海洋局、广东省人民政府、湛江市人民政府、国家海洋局宣传教育中心、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广东省商务厅

	网址：
www.cmee.org.cn

	广西

	2015年9月18日至21日
	中国-东盟博览会
	南宁：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中国商务部、东盟秘书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

	网址：
http://www.caexpo.org/html/gb/zoujinbolanhui/zjblh/


              （*为本期新增活动，#为本期推介活动）

最新信息
· 政府在「发展品牌、升级转型及拓展内销市场的专项基金」下推出「ＥＳＰ申请易——简易申请计划」
香港特区政府于2015年8月25日在「发展品牌、升级转型及拓展内销市场的专项基金」（「专项基金」）的「企业支持计划」（ESP）下加推「ESP申请易——简易申请计划」（「ESP申请易」），即日起接受申请，第一批申请的截止日期为2015年9月30日。
企业可以透过「ESP申请易」，申请资助推行个别可有效协助企业在内地提升竞争力或拓展内地市场的特定措施，包括参加内地展览会、建立或优化网页或网上商店、为内销产品进行检测和认证、设计及制作在内地派发的宣传物品、在内地申请注册专利／商标／外观设计／实用新型。申请企业只须填妥简化的申请表格。「ESP申请易」接受在申请时已在香港注册并已在香港有实质业务运作最少三年的非上市公司申请。
在「ESP申请易」下，资助会按照对等原则在项目完成后发放，而每个项目最多可获十七万元的资助，并须于十二个月内完成。「ESP申请易」下获批项目的资助金额会计入每家企业在「企业支持计划」下的累计资助上限（五十万元），每间企业在「企业支持计划」（包括「ESP申请易」）下可合共获资助最多三个项目。有意申请的企业可向「企业支持计划」秘书处香港生产力促进局提交申请。
除了「ESP申请易」外，企业可继续循一般申请程序申请「企业支持计划」的资助，下一批申请的截止日期同为2015年9月30日。
为进一步协助企业开拓内地市场，我们联系了香港贸发局、香港出口信用保险局及香港科技园公司，上述三个机构将为获「专项基金」资助的企业提供以下优惠，包括：
（一）　获资助企业加盟贸发局于北京、上海、成都及大连的「香港‧设计廊」自营分店，可享首六个月参加费八折优惠，成功加盟以上设计廊的获资助企业亦可获贸发局三次免费商务配对服务。若加盟「香港‧设计廊」于内地电子商贸平台（包括天猫、淘宝及京东网上商城）的网上商店，则可享首六个月特别佣金优惠（百分之十）；
（二）　获资助企业可获信保局免费提供十个内地买家信用评估；以及
（三）　获资助企业使用香港科学园内的技术中心和实验室服务，可获等同于园内伙伴公司所享的折扣优惠。
有兴趣的企业可于2017年6月30日前向有关机构提出申请。
为协助香港企业把握「十二五」规划的机遇，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于2015年6月推出总值十亿元的「专项基金」，鼓励企业透过发展品牌、升级转型和拓展内销市场，提升竞争力及促进在内地的业务发展。基金下设「企业支持计划」及「机构支持计划」，分别向合资格的企业及非分配利润组织提供资助。截至2015年7月底，分别有三百一十四宗及四十五宗申请获得「企业支持计划」及「机构支持计划」批出资助，总资助额超过二亿八千九百万元。
如欲查询详情，请浏览「企业支持计划」网页：www.bud.hkpc.org；或与秘书处联络，电话：2788 6088，电邮：bud_sec@hkpc.org。
活动一览表
香港大型活动年表
(二零一五年九月)
	日期 
	活动名称
	主办机关 
	有关详细资料，请浏览以下网页或向联络人查询

	二零一五年九月

	六月二十四至十月五日

	香港赛马会呈献系列: 

汉武盛世：帝国的
巩固和对外交流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中国文物交流中心
	林国辉先生
Tel: 2724 9013
Fax: 2724 9090
Email: bkflam@lcsd.gov.hk
张雅茵小姐
Tel: 2724 9027
Fax: 2724 9090
Email: mycheung@lcsd.gov.hk


	六月二十六至九月二十三日
	香港赛马会呈献系列: 

西洋奇器 – 清宫
科技展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故宫博物院
	陈淑文小姐
Tel: 2732 3202
Fax: 2311 2248
Email: psmchan@lcsd.gov.hk
郭子伦先生
Tel: 2732 3210
Fax: 2311 2248
Email: rtlkwok@lcsd.gov.hk

	六月二十六至九月二十三日
	西洋奇器 —— 
故宫博物院藏西方
科学仪器

	故宫博物院及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陈淑文小姐
Tel: 2732 3202
Fax: 2311 2248
Email: psmchan@lcsd.gov.hk
郭子伦先生
Tel: 2732 3210
Fax: 2311 2248
Email: rtlkwok@lcsd.gov.hk

	八月二十六至十月一日
	Comix Exchange Exhibition (3)
	香港艺术中心
	http://www.comixhomebase.com.hk/

	八月/十月
	二零一五国泰航空新鸿基金融香港壁球公开赛
	香港壁球总会

	http://www.hksquash.org.hk/

	九月十六至二十,十八至二十二日 


	September Hong Kong Jewellery & Gem Fair 
	UBM Asia Ltd
	http://exhibitions.jewellerynetasia.com/9JG/

	九月十八至二十二日
	September Hong Kong Jewellery & Gem Fair
	UBM Asia Ltd
	http://exhibitions.jewellerynetasia.com/9JG/

	九月二十四至二十七日
	亚太脊椎外科大会暨AOSpine亚太互动培训课程

	AOSpine Asia Pacific
	https://aospine2.aofoundation.org/eventdetails.aspx?id=2880&from=PG_COURSEDIRECTORY

	九月二十五至二十六日
	世界杯游泳2015 – 香港
	香港业余游泳总会
	http://hkasa.org.hk

	九月二十五至二十七日
	莎拉．芭拉斯佛兰明高舞蹈团(西班牙)
《佛兰明高之声》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http://www.lcsd.gov.hk/CE/CulturalService/Programme/tc/dance/program_794.html

	九月二十六至二十八日
	2015中秋彩灯会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http://www.lcsd.gov.hk/eo

	九月二十八至三十日
	International Forum on Quality and Safety in Healthcare: Asia

	Institute for Healthcare Improvement (IHI)
BMJ
	http://internationalforumasia.bmj.com/

	九月三十至十月三日

	Watches & Wonders
	Richemont Asia-Pacific

	https://www.watchesandwonders.com/

	九月

	香港国际秋季成衣及时装材料展
	Messe Frankfurt (Hong Kong) Ltd
	https://interstoff-asia-autumn.hk.messefrankfurt.com/hongkong/en/visitors/welcome.html


	九月

	Comix Exchange Exhibition (3)

	香港艺术中心
	http://www.hkac.org.hk


	其他经贸信息网页
《驻粤办通讯》集中报导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及云南的经贸信息。如欲获取全国性或上述省份以外其他省份的经贸信息,请浏览以下网页：
(1)
香港特区政府工业贸易署「商业数据通告 – 内地商贸数据库」网页

网址：http://www.tid.gov.hk/sc_chi/trade_relations/mainland/cic.html
(2)
香港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网页

网址：http://www.bjo.gov.hk
(3)
香港特区政府驻上海办事处网页

网址：http://www.sheto.gov.hk
(4)
香港特区政府驻成都办事处网页

网址：http://www.cdeto.gov.hk
(5)
香港特区政府驻武汉办事处网页

网址：http://www.wheto.gov.hk
(6)
香港贸易发展局「中国贸易」网页

网址：http://www.tdctrade.com/chinatrademain/index_c.htm
此外,香港工业总会珠三角工业协会的网站亦有提供有关珠江三角洲的最新信息及各类活动的消息,包括其出版的《珠三角通讯》的内容,网址为http://www.prdcouncil.org。而香港总商会亦设有专门网站报导珠江三角洲的最新信息及各类活动的消息,网址为http://www.chamber.org.hk/info/prd。



	其他展览活动信息网页

	网站
	网址

	福建

	厦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展览预告）
	http://www.xicec.com

	广东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展览排期）
	http://www.21cantonfair.com/pages/w.aspx?catid=8|31|55|117

	深圳会展中心
（展览排期）
	http://www.szcec.com/zgxgzx/zhpq/2011zlpq/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展览（展览计划）
	http://www.gde.cc/exhibition/showexhibition.asp?order=2&type=1&years=2014

	中山火炬国际会展中心
（展会计划）
	http://www.zshjexpo.com/

	中山市黄圃国际会展中心（展会预告）
	http://www.hpexpo.cn/index.php?column=info&do=topic&cate_id=2

	广西

	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展会安排）
	http://www.nicec.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42&id=272

	云南

	昆明国际会展中心
（展会计划）
	http://www.kmicec.com/list877.aspx

	香港

	香港贸易发展局
（商贸活动）
	http://www.hktdc.com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活动预览）
	http://www.hkcec.com

	亚洲国际博览馆
	http://www.asiaworld-expo.com/html/zh/Defaul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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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经贸快讯





香港快讯





免责声明





《驻粤办通讯》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为公众提供的信息服务，数据搜集自有关网站、报刊媒体及其它机构等管道，并仅供参考之用。该《通讯》所载数据已经力求准确，惟本办对于因使用、复制或发布该《通讯》而招致的任何损失，一概不负任何责任。








《驻粤办通讯》简介





本《通讯》自2002年11月起每逢周五出版，并上载至本办网站（网址：http：//www.gdeto.gov.hk中“驻粤办通讯”栏目），过往曾出版的《通讯》亦可于上述网站内找到。各位亦可于本办网站了解到本办为港商提供的服务和活动的详情，或关注驻粤办官方微信平台，透过手机更便利地接收驻粤办信息，包括每星期出版的《驻粤办通讯》及最新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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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粤办通讯》订阅须知





如有兴趣订阅《驻粤办通讯》，欢迎提供相关信息（包括：商会或公司名称、电子邮箱、联络人及联络方式）电邮至 nl@gdeto.gov.hk 通知本办，并于邮件标题注明「订阅驻粤办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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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內地在廣東與香港基本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的協議》


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廣東省投資  


公司設立及變更的合同、章程審批改爲備案管理  


 


 內 地 和 香 港 已 於 2014年 12月 18日 在 《 內 地 與 香 港 關 於


建 立 更 緊 密 經 貿 關 係 的 安 排 》（《 安 排 》） 框 架 下 簽 署 《 關 於 內 地


在 廣 東 與 香 港 基 本 實 現 服 務 貿 易 自 由 化 的 協 議 》(《 廣 東 協 議 》)。


《 廣 東 協 議 》於 2015年 3月 1日 起 實 施 。為 便 利 投 資，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在 廣 東 省 投 資《 廣 東 協 議 》對 香 港 開 放 的 服 務 貿 易 領 域，除


特 定 例 外 情 形，其 公 司 設 立 及 變 更 的 合 同、章 程 審 批 改 爲 備 案 管


理 ， 備 案 後 按 內 地 有 關 規 定 辦 理 相 關 手 續 。 上 述 例 外 情 形 包 括 ： 


( a )  《 廣 東 協 議 》 內 涉 及 保 留 的 限 制 性 措 施 及 電 信 、 文 化


領 域 公 司 、 金 融 機 構 的 設 立 及 變 更 按 現 行 外 商 投 資 法


律 法 規 以 及 相 關 規 定 辦 理 ； 及  


( b )  公 司 以 外 其 他 形 式 的 商 業 存 在 的 設 立 及 變 更 按 現 行 有


關 規 定 辦 理 。  


2 .  就 此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商 務 部 已 公 布 《 港 澳 服 務 提 供


者 在 廣 東 省 投 資 備 案 管 理 辦 法（ 試 行 ）》1（《 辦 法 》），自 2015年 3月


1日 起 施 行 ； 並 對 「 外 商 投 資 線 上 辦 事 系 統 」 進 行 升 級 ， 增 加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投 資 事 項 備 案 功 能，供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填 報 備 案 資


訊 。 線 上 備 案 系 統 已 正 式 啟 用 ，網 址 如 下（ 見 網 頁 上「 港 澳 服 務


提 供 者 投 資 事 項 備 案 」 選 項 ）：  


h t tp : / /wzzxbs .mofcom.gov.cn /app /en tp /guide  


3 .  《 辦 法 》 適 用 於 其 規 定 備 案 範 圍 內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在


廣 東 省 內 新 設 立 的 企 業、或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所 投 資 企 業 自 廣 東 省


外 遷 入、或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已 在 廣 東 省 內 設 立 的 企 業 發 生 以 下 變


更：投 資 總 額 變 更、註 冊 資 本 變 更、股 權 或 合 作 權 益 變 更 或 轉 讓 、


股 權 質 押 、 合 併 或 分 立 、 經 營 範 圍 變 更 、 經 營 期 限 變 更 、 提 前 終


止、出 資 方 式 或 出 資 期 限 變 更、合 作 企 業 港 澳 服 務 提 供 者 先 行 回


收 投 資 、 企 業 名 稱 變 更 、 或 註 冊 地 址 變 更 。《 辦 法 》 適 用 於 廣 東


省 ， 但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在 中 國（ 廣 東 ）自 由 貿 易 試 驗 區 投 資 ，參


照 適 用 自 由 貿 易 試 驗 區 有 關 規 定。 目 前 ， 由 廣 州 市 、 深 圳 市 、珠


海 市 及 汕 頭 市 商 務 主 管 部 門 負 責 其 轄 區 內 香 港 投 資 企 業 設 立 及


變 更 備 案 事 項 ， 在 上 述 4市 以 外 的 投 資 事 項 備 案 ， 由 廣 東 省 商 務


                                              
1
 《 港 澳 服 務 提 供 者 在 廣 東 省 投 資 備 案 管 理 辦 法 （ 試 行 ）》：


h t t p : / / w w w. m o f c o m . g o v. c n / a r t i c l e / b / f / 2 0 1 5 0 3 / 2 0 1 5 0 3 0 0 9 0 8 0 9 3 . s h t 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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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 負 責 在 備 案 系 統 中 辦 理 備 案 事 項。一 般 情 況 下，備 案 企 業 可 以


在 3個 工 作 天 內 收 到 備 案 完 成 通 知 。 完 成 備 案 的 ， 可 在 企 業 註 冊


地 領 取 備 案 證 明。 有 關 備 案 程 序 的 其 他 詳 情 和 規 定 ，請 參 閱《 辦


法 》。  


4 .  按 照《 安 排 》的 規 定，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可 以 是「 法 人 」


或「 自 然 人 」。「 法 人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必 須 先 取 得《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證 明 書 》方 可 辦 理 備 案。有 關 申 請《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證 明 書 》


的 要 求 及 程 序，請 參 閱 工 業 貿 易 署 於 2015 年 2 月 18 日 發 出 的《 致


服 務 提 供 者 通 告 》第 1 /2015 號。而「 自 然 人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辦


理 備 案 則 無 需 出 具 《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證 明 書 》。  


5 .  如 對 備 案 事 宜 有 任 何 疑 問 ， 請 使 用 上 文 第 2 段 提 及 的


線 上 備 案 系 統 的 諮 詢 服 務，或 向 內 地 企 業 所 在 地 的 商 務 主 管 部 門


查 詢 。  


 


  







-- 3 --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on Achieving Basic 


Liberalization of Trade in Services in Guangdong  


The Establishment of Enterprises and Changes of Contracts 


an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by Hong Kong Service Suppliers investing in 


Guangdong Province are Subject to Filing of Records instead of Prior Approval 


 


 Th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signed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on Achieving Basic Liberalization of Trade in Services in 


Guangdong (“the Guangdong Agreement”) on 18 December 2014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 (CEPA). The Guangdong Agreement has been implemented as from 


1 March 2015.  To facilitate HKSS investing in service sectors opened to Hong 


Kong in Guangdong Province under the Guangdong Agreement, except for certain 


specific situations, the establishment of enterprises and changes of contracts an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are subject to filing of records instead of prior approval, to be 


followed by other applicable procedures in accordance with relevant regulations of 


the Mainland. The above-mentioned specific exceptional situations include: 


(a) The reserved restrictive measures under the Guangdong Agreement, 


and the establishment and change of a company in telecommunications 


or cultural service sector or a financial institution are subject to existing 


foreign investment laws and relevant regulations; and 


(b) The establishment and change of commercial presence other than in the 


form of a company are proces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levant 


existing regulations. 


2. In this connection,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promulgated the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for the Record-filing of 


Investments of Hong Kong and Macao Service Suppliers in Guangdong Province (for 


Trial Implementation)”
2
 (Measures) for implementation with effect from 1 March 


2015 and upgraded the Online Administrative System for Foreign Investment to 


provide the filing function for HKSS to fill in information required. The online filing 


system has been put in place officially at the following website (please refer to the 


option for “Filing of Investments by Hong Kong and Macao Service Suppliers” on 


the webpage): 


http://wzzxbs.mofcom.gov.cn/app/entp/guide 


3. Within the stipulated scope for filing of records, the Measures are 


applicable to companies newly established in Guangdong Province by HKSS, or 


Mainland companies invested by HKSS moving into Guangdong Province, or the 


following changes in companies established by HKSS in Guangdong Province: 


                                              
2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for the Record-filing of Investments of Hong Kong and Macao Service Suppliers in 


Guangdong Province (for Trial Implementation)” (in Chinese only):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f/201503/2015030090809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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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in total investments; change in registered capital; change or transfer of share 


rights or assignment of interests; pledge of share rights; mergers or divisions; change 


in the scope of business; change in operation duration; early termination; change in 


investment contribution or duration; withdrawal of investments from the joint venture 


by Hong Kong and Macao service suppliers; change in company name; or change in 


registered address. Although the Measures are applicable in Guangdong Province, 


HKSS’ investments in China (Guangdong) Pilot Free Trade Zone are subject to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of the Pilot Free Trade Zone. Presently, the Commerce 


Departments of Guangzhou, Shenzhen, Zhuhai and Shantou Municipals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filing administration of the establishment and change of 


commercial presence for HKSS in the respective municipals. The filing 


administration of investments outside the above 4 municipals are dealt with under the 


Filing System by the Department of Commerce of Guangdong Province. Under 


normal circumstances, a company will receive a notification of the result of the filing 


procedures in three working days. After filing, the company can collect the filing 


certificate at the place of its registration.  For other detail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filing procedures, please refer to the Measures. 


4. Under CEPA, HKSS can be a “juridical person” or “natural person”. 


HKSS in the capacity of a juridical person must obtain a Hong Kong Service 


Supplier Certificate before filing the record. For the requirements and procedures of 


application for HKSS Certificate, please refer to Notice to Service Suppliers 


No. 1/2015 issued on 18 February 2015 by Trade and Industry Department.  HKSS 


in the capacity of a natural person does not need a HKSS Certificate to file the 


record. 


5.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on the filing administration, please use the 


consultation service of the online filing system mentioned in paragraph 2 above or 


enquire the local Commerce Department in the Main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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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予在粤香港学生/毕业生的工作职位

【请把填妥的表格

传真至驻粤办：(86 20) 3891 1221 交 陈晓妍女士

或电邮至驻粤办：crd@gdeto.gov.hk】

如贵公司有适合在粤香港学生/毕业生实习或工作的职位，请填写相关招聘资料。驻粤办会安排将有关资料转交广东省内大学以提供给于该校就读的香港学生/毕业生，让有意申请的学生/毕业生与贵公司联系。

		1.

		企业名称：

		



		2.

		业务性质：

		



		3.

		招聘职位：

		



		4.

		招聘人数：

		



		5.

		期间（如属
短期职位）：

		



		6.

		工作地点：

		



		7.

		主要职责：

		



		8.

		对申请人的要求：

		



		9.

		申请方式：

		



		10.

		联系人：

		



		11.

		联系方式：

		



		12.

		其他资料：

		





声明：所有招聘及应聘的决定或协议均由贵公司与有关大学、学生或毕业生自行决定或约定，驻粤办对有关的劳资关系及事宜并不负上任何责任。




